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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G/SZ/A2387/FY/2017-220号 

 

致：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接受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赛摩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13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

宜分别出具了 GLG/SZ/A2387/FY/2016-368 号《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赛

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GLG/SZ/A2387/FY/2016-381 号《国浩律师（深

圳）事务所关于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GLG/SZ/A2387/FY/2017-068 号《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赛摩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GLG/SZ/A2387/FY/2017-166 号《国

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现就本次重组项下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的有关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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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法律意见书》

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就本次重组项下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的有关事宜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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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根据赛摩电气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文件、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文件、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以及本次交易各方出具的相关

文件，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是由赛摩电气向积硕科技全体股东以非公开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积硕科技 100%股份，同时向厉达、赛摩电

气 2016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 13,178 万元的配套资金，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100%。 

根据上述方案，赛摩电气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份

5,349,481 股股，发行价格为 27.04 元/股，同时，赛摩电气对向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份不超过 4,922,674 股，发行价格为 26.77 元/股。 

 

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的除权除息事项 

根据赛摩电气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书》、《认股协议》、《重组报告书》等文件，若赛摩电气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

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应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调整。 

经本所律师核查，赛摩电气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召开了 2016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于 2017 年 7 月 6 日披露了《2016

年年度权益实施分派公告》。根据上述文件，赛摩电气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96,855,6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合计转增股本

237,484,494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加至 534,340,112 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 2017 年 7 月 11 日，除息日为 2017 年 7 月 12 日。 

 

三、本次重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之调整 

鉴于公司实施完毕上述 2016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后，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和

相应的股票发行数量亦须做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情况具体如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赛摩电气 2016 年度权益分配事项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

的发行价格由原 27.04 元/股调整为 15.01 元/股，赛摩电气向积硕科技全体股东

为支付股份对价而发行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如下： 

序号 股东 发行股份（股） 股份支付金额（万元） 

1 刘永忠 2,489,923  3,737.37  

2 芦跃江 2,489,653  3,736.97  

3 陈向东 2,489,602  3,7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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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晴 1,083,864  1,626.88  

5 邓宓 1,083,864  1,626.88  

合 计 9,636,906  14,465.00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赛摩电气 2016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实施完毕后，赛摩电气为本次重组募集配

套资金而发行的股份发行价格由原 26.77 元/股调整为 14.86 元/股，发行数量相应

调整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发行股数（股） 

1 厉达 12,644  8,508,748  

2 赛摩电气 2016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534  359,353  

合计 13,178  8,868,101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赛摩电气本次重组方案符合《重组办法》、《发行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赛摩电气因 2016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调整本次重组

涉及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符合本次重组方案的规定和相关协议的约定，本

次发行股份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已履行赛摩电气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并依法予

以公告，该等调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为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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